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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院為提升學生基礎課程學習成效，檢驗學生基礎學科能力，特訂定龍華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基礎學科能力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對象 

本院100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四技學生（以下簡稱本院學生），適用本要

點，惟不含轉學、專班及外國學生；進修部學生由各教學單位視需求，另訂相關規定。 

三、實施方式 

(一) 本院學生於就學期間內須通過本院基礎學科能力測驗，為「微積分」與「物理」

之畢業門檻科目能力測驗，各科目能力成績達60分（含）以上為及格，全數科目

及格者，其畢業時歷年成績單上加註：已達本校院級基礎學科能力畢業門檻。 

(二) 能力測驗時間：一年級學生測驗時間為一年級第二學期的第17週前，二至四年級

學生測驗時間為每學期的第16週前。必要時得增加辦理能力測驗，辦理時間由院

辦公室另行公布。 

(三) 本院學生未能於四年級第一學期結束前通過院基礎學科能力畢業門檻且每一能

力科目之測驗達3次（含）以上者，得申請選修四年級第二學期之「數理基礎學

科能力檢定」（2小時，0學分）科目，修課成績僅分「通過」與「不通過」兩種。

通過者，其畢業時歷年成績表上加註：「已達本校院級基礎學科能力畢業門檻」

修課及格，視同通過本校院級基礎學科能力畢業門檻。不通過者，得於延修期間

再參加能力測驗及格或參加「數理基礎學科能力檢定」科目成績「通過」後，以

通過或視同通過畢業門檻。 

(四) 學生若於修習「數理基礎學科能力檢定」科目期間通過該等基礎學科之畢業門檻

科目能力測驗，得檢附測驗成績證明，向本院提出申請停修該科目，完成手續後，

由本院轉請教務處辦理其撤銷選課。 

四、能力測驗 

(一) 題庫建置：依據本校三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本院「微積分」與「物理」之畢業

門檻科目能力測驗題庫分別由本院微積分與物理授課教師共同建置，並適時更

新。 

(二) 能力測驗系統：採用由本校資訊圖書處建置之測驗系統為原則，必要時得採紙筆

測驗。 

五、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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